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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晚，呼和浩

特市四区分别发布2021年

小学入学招生工作实施方

案及2021年小学升初中招

生工作实施方案。各区在

坚持规范办学、促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原则下，

进一步规范各区义务教育

阶段招生工作，针对实际

情况制定本地区义务教育

阶段招生政策，并开始统

一组织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入学工作。

幼升小：

双胞胎可绑定进行阳

光分班

据介绍，呼和浩特市

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由各区教育局具体负

责，教育部门会依靠当地

公安等部门，运用本市人

口信息管理系统和全国学

籍信息管理系统，做好辖

区内生源摸底预测工作。

按照“免试就近入学”的原

则，安排辖区内每个适龄

儿童、少年到相对就近的

学校就读。

各区根据“呼和浩特

市义务教育小学入学服务

平台”采集的适龄儿童信

息情况，结合各区实际，合

理划定入学片区，依据招

生顺序，优先安排本区户

籍且户籍地与实际居住地

一致的适龄儿童相对就近

入学，然后再根据学校招

生规模在辖区内统筹安排

其他适龄儿童入学。若出

现片区学校学位不能满足

本片区适龄儿童的情况，

则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通

过电脑随机派位或统筹安

排至指定学校入学。

学生可自愿选择经教

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小

学，但不得跨区域报名。民

办学校在审批地行政区域

内招生，适龄儿童进行网

上填报志愿，报名人数超

过当年招生计划的学校，

实行电脑随机录取，随机

录取比例为当年招生计划

的 100%；报名人数未超过

学校当年招生计划的，网

上报名后直接录取。

各区都将统筹安排外

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适

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严

格执行教育优待政策，使

符合优待条件的烈士子

女、现役军人子女、消防救

援人员子女、公安英烈、因

公牺牲以及其他符合优待

条件的人员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双胞胎（多胞胎）子

女在参加“阳光分班”时，

家长可自愿提出申请“双

胞胎（多胞胎）绑定阳光分

班”。各区教育局会按照学

校办学规模制定小学招生

计划，并根据网上信息采

集数据和招生计划划定学

校招生范围，在呼和浩特

市招生考试信息网公布。

各学校未经区教育局批准

不得擅自调整招生计划。

小学新生学籍将依据“小学

入学服务系统”“阳光分班”

结果统一注册。各学校严格

按照招生工作要求，统一招

生时间和程序，按时完成招

生，坚决禁止私自招生。如

学校违规录取学生，不予注

册学籍，将追究相关单位及

个人的责任。

小升初：

严查机构非法办学

市区小学升初中招生

工作坚持“属地管理、以区为

主”，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免

试入学、同步招生的原则。

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

招生采取网上报名、网上

填报志愿、电脑派位或小

学对口直升、电脑随机录

取的方式进行。民办学校

报名人数超过当年招生计

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随机录取比例为招生计划

的 100%；报名人数未超过

学校当年招生计划的，网

上报名后直接录取。电脑

派位和电脑随机录取结束

后，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

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将

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

本辖区范围内公办学校或

市区民办学校。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

民办学校起始年级“阳光

分班”工作由市教育招生

考试中心负责“阳光分班”

计算机软件统一研发，各

区教育局负责组织各学校

参与实施，分班工作将在

开学前两周内完成。各学

校在规定时间内把新生全

部录入分班软件，保证新

生全部参加“阳光分班”。

分班要做到班级规模、学

生性别、教师配备等各方

面均衡组合。

各区都会切实履行义

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

责，按照法律规定和国家有

关要求，切实保障适龄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依托内蒙古自治区控辍保

学管理系统，各学校建立失

学辍学适龄儿童工作台账，

确保控辍保学工作质量。严

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国

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形

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

学行为。

新变化：

玉泉区4所中学增加

招生计划160人

6 月 18 日，呼和浩特

市发布《关于玉泉区区属

公办初中学校增加2021年

招生计划的公告》。

《公告》中指出，根据

目前小升初网上填报志愿

情况，玉泉区外来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较多，为最大

限度满足外来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

愿望，现将玉泉区区属4所

公办初中学校2021年招生

计划的班额由原来的50人

增加为 55 人，共增加计划

160人。

据悉，4所学校招生班

数共计 32 个，原招生人数

共计 1600 人，调整后招生

人数共计 1760 人。具体情

况为：呼和浩特市第六中学

招生班数 10 个，原招生人

数500人，调整后招生人数

550人；呼和浩特市第十二

中学招生班数4个，原招生

人数200人，调整后招生人

数220人；呼和浩特市第二

十六中学招生班数 10 个，

招生人数500人，调整后招

生人数550人；呼和浩特市

第二十七中学招生班数 8

个，原招生人数 400 人，调

整后招生人数4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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